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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关于印发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：
    为满足我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， 充分发挥校内人才资源优势，提高我校师资队伍建设水平，学校组织制定了《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办法》，经2024年4月19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   

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20日





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
退休人员返聘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满足我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, 充分发挥校内人才资源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退休人员返聘工作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[bookmark: _Hlk164279767]第二条 退休人员返聘是指因工作需要，学校聘用校内退休人员承担教学授课任务。
第三条 返聘工作遵循“岗位紧缺、工作需要、个人自愿、严格标准、合理使用”的原则。
第四条 返聘条件
（一）思想品德好，作风正派，遵纪守法；
（二）一般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中级及以上职称；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能胜任教学岗位工作，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。
第五条 返聘期限
返聘实行聘期制，原则上以一学期为一个聘期，到期自动终止。考核合格,因工作需要,可以按照返聘程序办理续聘。
第六条 返聘程序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返聘用人申请，教务处审核，组织人事处备案；
（二）组织人事处负责办理返聘手续，颁发聘用证书。
第七条 返聘待遇
返聘退休人员除正常享受本校退休人员工资待遇外，按照实际授课情况,享受外聘代课教师的课时津贴。
[bookmark: _Hlk164279449]第八条 管理与考核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负责返聘退休人员的管理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是否续聘的重要依据；
（二）返聘退休人员人事关系仍由组织人事处负责管理；
（三）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的返聘退休人员，或因身体健康等个人因素，学校有权终止与返聘退休人员的聘用关系。
第九条 附则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,具体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


